健保局北區業務組102年度西醫基層總額第一次共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
· 轉知全民健康保險相關申報規定及政策：
1、有關開立管制之安眠鎮靜藥開啟率未達90%之院所，健保局北區業務組將發函輔導請其限期改善，有關開啟率之計算，係指有查詢平台資料之關懷病人人次÷所有就醫且開立管制藥品之關懷病人人次，排除08案件、於矯正機關就醫之案件及已報備不可歸責院所之特殊情況（如網路故障…）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。

2、有關「全民健康保險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」，健保局北區業務組將定期透過VPN提供照護率供診所參考，請鼓勵會員參與。

· 有關健保局北區業務組102年1月1日本局修訂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」第2條修訂規定，申請重大傷病證明須檢具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、特約醫院、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(診斷病名欄應加填國際疾病分類碼)及病歷摘要或檢查報告等相關文件，請協助宣導會員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1、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」第2條修訂規定摘錄部分該條文字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：

	原條文
	修正後條文

	一、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 明申請書。
二、特約醫院、診所開立之診斷證明書。診斷證明書自開立日起三十日內有效，逾期不予受理。但前款申請書已加蓋醫師及特約醫院、診所戳章者，得免送診斷證明書。
	一、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。

二、特約醫院、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（診斷病名欄，應加填國際疾病分類碼）及病歷摘要或檢查報告等相關佐證資料。診斷證明書自開立日起三十日內有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2、依上開條文規定並未限定診斷證明書之種類，惟其診斷書內容避免造成保險對象誤解為重大傷病之核定證明，該診斷書僅作為申請本保險重大傷病證明之必要文件，而非核定證明，另依據醫療法第76條規定，醫院、診所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，對其診治之病人，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、診斷書、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。開給各項診斷書時，應力求慎重。醫療院所應依其規定開立診斷證明書。

3、另重大傷病證明，以保險人受理之日為生效日。

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屆滿，申請人得於下列期限內，重新申請：

(1)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上者：效期屆滿三個月前。

(2)有效期間為一年或六個月者：效期屆滿一個月前。

(3)有效期間為三個月以下者：效期屆滿七日前。

逾上開期限始重新申請，經保險人核定繼續取得重大傷病證明者，以保險人受理申請之日為生效日。原疾病經重新審查結果，確認不符重大傷病規定者，不再發給重大傷病證明。

· 有關新特約醫事機構使用「健保資訊網VPN」將全面改以「憑證登入」乙案，請惠予協助週知並輔導院所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自102年2月1日起，新特約醫事機構全面改以使用「憑證登入」登入健保局健保資訊網VPN網站(一般登入將不開放作業權限)，為避免影響院所相關健保作業權益(如醫療費用申報延宕)，請協助週知並輔導新開業之所屬會員，申請本保險特約前，應至行政院衛生署憑證管理中心網站申請醫事機構憑證卡(申辦流程資訊請參考健保資訊網首頁/下載專區/醫事機構憑證IC卡申辦流程)
· 有關「健保卡登錄及上傳作業」修正指標三之五項上傳資料實施標準(上傳率原60%提升為90%)並自102年4月(費用年月)起實施，請惠予週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。 

說明：

1、為提升健保卡上傳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，修正健保卡上傳作業之實施標準如下：

(1)健保卡登錄後24小時內上傳之件數比率≧90%

(2)健保卡上傳件數/申報件數之比率≧90%

(3)上傳與申報資料比對「醫事人員ID、醫療費用、部分負擔、醫令、主診斷」每項上傳件數≧90%

2、未符合規定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，健保局將發函限期改善，仍未改善者處予違約記點，請於102年4月起(費用年月)確實依上開規定登錄及上傳資料。

· 102年度方案本轄區之兒科加強區(苗栗獅潭鄉、新竹橫山鄉、新竹峨眉鄉)計3個鄉鎮；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，雖有基層診所申請，惟無兒科專科醫師提供巡迴醫療服務。為利兒科加強區推動與執行，請惠予協助鼓勵兒科醫師參與，以利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民眾就醫。
· 重申有關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」之案件分類申報規定：其醫令申報項目查無日劑藥費等相關醫令，請以「09：西醫其他專案」申報。
· 有關西醫基層診所審查篩選指標項目-24「最近3個月藥費佔率」、26-「最近3個月藥費佔率成長率」及28-「平均每件藥費成長率」操作型定義取消「排除08：慢性病連續處方箋」案件 之規定，並自102年4月份實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竹市醫師公會  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/4/12









